
000155 川能动力 A15

000545 金浦钛业 B004

000597 东北制药 B004

000712 锦龙股份 A10

000822 山东海化 B004

000957 中通客车 B015

001270 铖昌科技 A10

001316 润贝航科 A11

001317 三羊马 B013

001318 阳光乳业 B009

002043 兔宝宝 B011

002091 江苏国泰 B004

002123 梦网科技 B011

002155 湖南黄金 A11

002181 粤传媒 B008

002194 武汉凡谷 B012

002213 大为股份 B008

002350 北京科锐 A11

002376 新北洋 B012

002420 毅昌科技 B006

002429 兆驰股份 B010

公 告 版 位 提 示

B001

2022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一

002459 晶澳科技 B008

002614 奥佳华 B004

002660 茂硕电源 B008

002684 *ST猛狮 B015

002716 金贵银业 B015

002728 特一药业 B014

002730 电光科技 B011

002759 天际股份 B002

002761 浙江建投 B014

002917 金奥博 B002

002941 新疆交建 B001

002952 亚世光电 B008

002993 奥海科技 B011

003009 中天火箭 B006

003016 欣贺股份 B012

300054 鼎龙股份 B003

300299 富春股份 B007

301266 宇邦新材 A10

301286 侨源股份 A11

600015 华夏银行 B013

600185 格力地产 A10

600246 万通发展 B002

600496 精工钢构 B015

600535 天士力 B004

600695 *ST绿庭 B010

600733 北汽蓝谷 B003

600963 岳阳林纸 B010

601012 隆基绿能 B016

601328 交通银行 A06

601595 上海电影 B013

601615 明阳智能 B007

601828 美凯龙 B002

603118 共进股份 B002

603363 傲农生物 A11

603599 广信股份 B005

603619 中曼石油 B002

603679 华体科技 B014

603687 大胜达 B014

603729 ST龙韵 B007

603889 新澳股份 B001

605020 永和股份 B015

688032 禾迈股份 B012

688120 华海清科 A10

688168 安博通 B010

688219 会通股份 B001

688222 成都先导 B016

688272 富吉瑞 A07

688281 华秦科技 B012

688310 迈得医疗 A10

688331 荣昌生物 B013

688348 昱能科技 A10

688528 秦川物联 B002

688556 高测股份 B015

688598 金博股份 B016

688799 华纳药厂 B002

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B014

易方达口质动能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8

长城瑞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A09

浙商智配瑞享一年持有期债券

型基金中基金（FOF）

A12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B006

长城基金 B006

长信基金 B014

大成基金 B015

东方基金 B001

方正富邦基金 A11

国联安基金 B004

国泰基金 B005

华安基金 B005

华宝基金 B015

汇丰晋信基金 B010

海富通基金 B005

恒生前海基金 B003

汇添富基金 B009

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B005

恒越基金 B010

嘉实基金 B004

景顺长城基金 B003

尚正基金 B009

建信基金 B004

交银施罗德基金 B006

诺安基金 B014

南方基金 B011

平安基金 B009

鹏华基金 B009

融通基金 B003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B009

山西证券基金 B011

上银基金 B01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B008

万家基金 B011

西部利得基金 B005

兴业基金 B003

银华基金 B011

永赢基金 B013

中海基金 B014

中加基金 B005

中信建投基金 B010

瑞泰新能 A13

湘财证券 B013

兴证证券资管 B006

关于增加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公司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同时开

通定投及转换业务并参加申购费率优

惠的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连网金” ）协商一致，自 2022年05月31日起，新增大连网金办理本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的销售业务（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转换业务(仅限前端申

购模式)

1

东方品质消费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2506 开通

2

东方品质消费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2507 开通

3

东方鑫享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

011458 开通

4

东方鑫享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C类

011459 开通

5 东方量化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724 开通

6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986 开通

7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456 开通

8 东方中国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999 开通

9 东方汽车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560 开通

10 东方汽车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561 开通

11 东方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352 开通

12 东方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353 开通

13

东方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A类

012403 开通

14

东方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C类

012404 开通

15 东方恒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565 开通

16 东方恒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010566 开通

17 东方恒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0567 开通

18 东方金证通货币市场基金B类 009976 开通

备注：

1.东方品质消费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鑫享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1年的最短持有期限，即：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对

认购份额而言）、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

（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至该日次年的年度对日的期间内，投资者不能提出赎回申请；该

日次年的年度对日之后，投资者可以提出赎回申请。

2.自2021年11月3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量化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

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

入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

拒绝，不予确认。

3.自2022年2月16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单笔金额50万以上（不含50万）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

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

得超过50万元（不含50万元）。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4.自2022年4月25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1万以上（不含1万）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

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

入金额不得超过1万元（不含1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

予确认。

后续产品上线及业务开通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 2022年5月31日起，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转换转

入）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仅限前端申购模式），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具体费率折扣和优

惠活动期限以上述机构规定为准。 优惠前基金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或固定费

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且在上述机构销售的非零申购费率开放式基金。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上述机构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开放申购（含

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转换转入）当日起，自动参与上述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限前端申购

模式)，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3.费率优惠期限

截止时间以上述销售机构官方网站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常的

申购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停申购” 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 “暂停申购” 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

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

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 上述基金列表中的基

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99-100

网址：www.yibaijin.com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址：www.df5888.com或 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 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

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

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关于增加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东

方欣冉九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经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粤开证券” ）协商一致，自2022年5月31日起，新增粤开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东

方欣冉九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14354/C类:014355）的销

售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销售机构及业务范围

序号 销售机构 开户、认购（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1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备注：后续产品上线及业务开通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上销售机构办理上述基金开户及销售业务，具体业务规则及业

务办理流程以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4

网址：www.ykzq.com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址：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

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

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8821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4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会通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

将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2年5月27日）登记在册的的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何倩嫦 140,571,428 30.61

2 合肥朗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7,202,734 18.99

3

安庆市同安产业招商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34,136,505 7.43

4 泰安圆融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79,558 3.48

5 李健益 14,928,571 3.25

6

华富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安华

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1,959,646 2.60

7

泰安聚道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114,286 2.20

8 方安平 9,903,038 2.16

9

西藏鲁嘉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

徽鲁信皖禾科技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7,474,779 1.63

10

合肥国耀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474,779 1.63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合肥朗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7,202,734 34.30

2 泰安圆融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79,558 6.29

3 李健益 14,928,571 5.87

4

泰安聚道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114,286 3.98

5 方安平 9,903,038 3.90

6 李荣群 6,857,143 2.70

7 慕永涛 5,112,737 2.01

8 珠海华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1.97

9

安徽易钧富鑫创业投资中心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000,000 1.97

10 王灿耀 4,254,825 1.67

特此公告。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8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澳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2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2 － 2022/6/6 2022/6/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20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11,746,388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3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3,523,916.4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2 － 2022/6/6 2022/6/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沈建华、吴立、贾伟平、夏坤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及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

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0�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

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股股

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2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8455801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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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北京时间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上午9:15分至9:25，上午9:30分至11:30，下午13:00

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上午9:15分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辅道840号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研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金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共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13,783,056股， 占公司总股本645,056,698股的

64.146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12,180,856股，占公司总股本645,056,698股的63.8984%。

3.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602,2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484％。

4.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共5人，代表股份1,602,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645,046,894股的0.2484％。

5.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金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

律师列席会议。 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

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783,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728,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9%� ；反对5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7,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09％； 反对5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38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783,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并通过《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783,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783,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783,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2,237,1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64%� ； 反对1,545,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36％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5139％；反对1,545,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486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532,4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关联股东沈金生先生回避了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6％；反对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并通过《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投资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783,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2-2024）》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783,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8,1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904％；反对62,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赵旭东、谢红疆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乌鲁木齐） 事务所关于新疆交建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